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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卫生报告公示表

建设单位

（用人单位）

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
联系人 赵红鹏

项目名称

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

现状评价项目

评价类型
职业病危害现状评

价

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1818 号、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2999 号

项目组人员 浦龚炯、沈永喜、陈枫、阮宝冬、尤佳恺

现场调查人员 沈永喜、贺欣 现场调查时间 2022.10.11

现场采样/检测人员

满忠法、邸玉立、费永皑、

尚海涛、刘鹏达、浦龚炯、

朱道玉、董志伟、夏志伟、

杜金业

现场采样/检测时

间

2022.10.13、

2022.10.14、

2022.10.17

建设单位

（用人单位）陪同人
赵红鹏

评价结论

用人单位在正常生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

有皮毛粉尘、丙烯酸甲酯、丙烯酸正丁酯、丙烯酸、异丙醇、氢氧

化钠、乙酸、甲酸、石蜡烟、正庚烷、硫酸及三氧化硫、铬酸盐（按

Cr 计）、正己烷、乙二醇、乙酸甲酯、氨、甲醛、苯、正丁醇、其

他粉尘、硫化氢、噪声、工频电场、松节油、2-丁氧基乙醇、对苯

二酚（氢醌）等。

用人单位总体布局、建筑物内功能布置、建筑设计卫生及辅助

用室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职业健康检查、防护设施、个体防护

用品、应急救援设施等内容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等规定的要求。

由此，建议用人单位在今后的生产活动中，继续认真贯彻落实

国家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公司职业

卫生管理体系，并根据本次评价的建议持续改进，以减少生产经营

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，使公司在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面能符合国

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以切实保护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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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的图像影像

注：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法律、法规规定可

不予公开的除外。


